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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充值退还困境的法律分析与建议

◆赵思程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２)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网络充值活动进入未成年人的生活,而未成年人作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心智等领域尚不成熟,进行高额充值,随即便出现了未成年人监护人以游戏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

出要求游戏公司退还充值项款的诉讼纠纷.在这些纠纷中,往往存在举证繁琐艰难、过错责任不清等问题.本文将从

事态的现状、纠纷的根源、法律解决的困境、提出建议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建议.

【关键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法律分析

一、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游戏、短视频直播等市

场迅速发展，而游戏充值、直播打赏也随即走入人们的生

活。 未成年人作为较早的一批网络原住民，参与网络游戏

中充值消费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身的心智并不成熟，

无法理解并预见交易行为的后果，时常发生大额游戏充值的

案例。 而游戏公司与监护人往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

纠纷在于举证困难、双方过错划分以及赔偿金额的问题上。

二、效力分析

未成年人的游戏充值行为首先属于民事行为，且不属于

纯获利益行为。 而这一民事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这

一类型纠纷的根源。 如果具有法律效力，意味着得到法律

认可与保护，法院则不支持主张退还充值金额。 根据未成

年人的年龄和心智水平，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的未成年人

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是不同的，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未成年人未满八周岁

根据《民法典》第２０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因此，若游戏充值行为由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独立

实施，则意味着民事法律行为主体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游

戏充值这一民事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二)未成年人已满八周岁未满十六周岁

依据《民法典》第１９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纯获利益和符合其年龄、智力状

况的民事法律行为外，不认为其有民事行为能力，针对其他

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或者得到法定

代理人的同意、追认才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针对未成年

已满八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在监护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

况下，进行远超其年龄、心智认知范围的数额的游戏充值行

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应当支持监护人要求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退还游戏充值金额的主张。

(三)未成年人已满十六周岁

当未成年人已满十六周岁时，其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两种

情况：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行

为能力人，反之，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当充值行为

实施主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对于自愿支付的金钱，

属于合法民事行为，当事人没有权利要回。 当充值行为实

施主体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于其并不能预见和判断

自身行为的利害，实施的大额打赏行为需要法定监护人的同

意、追认才有效。 没有得到同意和追认的，可以起诉主张

要回充值金额。

三、现实困境

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与网络游戏的迅速走红，通过

移动支付进行网络游戏充值的行为快速增加。 同时，未成

年监护人起诉游戏公司，以退还游戏充值为主张的法律纠纷

也随之增加。 但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因为现实环境的复杂

性、支付手段的多样化以及网络游戏平台的漏洞等，往往会

衍生出举证困难和过错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一)举证困难

在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退还这类法律纠纷中，通常是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原告，起诉游戏服务公司，主张退还

未成年人消费金额。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

原则，未成年人一方要想完成诉求，需要提供一系列充足的

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该行为是未成年人独立实

施的。 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根据转账记录、消费时间

等单一要点去还原网络虚拟的民事行为。 这也就造成了举

证难、举证繁琐的困境。 而未成年人一方举证的主要方向

分为以下三点。

１．民事法律行为主体是否为未成年

证明民事行为主体为未成年人是这类纠纷的根本矛盾

点。 只有证明了网络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单独实施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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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明游戏充值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是没有效力的或者效力

待定的，才会有后面进一步的举证与过错责任的划分，进而

法院才能根据过错责任，判决退还金额。 而在举证过程

中，未成年人一方往往很难通过几个孤立的消费凭证去形成

证据链，来还原虚拟的充值行为，即便有时形成了完整的证

据链，但由于都是边缘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实施主体为未成

年人，很难获得法院的认可与信服。

２．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

在这类案件中，如果监护人在知晓或应当知晓未成年人

进行大额网络充值后，并未及时向游戏服务提供者提出异议

或者作出否认未成年人交易行为的意思并表示，则认为监护

人追认了这一民事法律行为。 相反，如果监护人及时向网

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提出异议说明交易为未成年人所为，则视

为监护人对这一民事行为的否定。

３．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实施主体的年龄、智力、精神健

康状况相适应

在这类案件中，若未成年人所消费的金额已远超一个没

有收入的未成年人的正常消费水平，则可认定该未成年人缺

乏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进行理解并预见交易行为后果的意志能

力，该交易行为与其精神状况不相适应。

(二)过错责任划分

在通过举证确定了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否为未成年人后，

即解决了民事行为效力问题后，另一个纠纷点便是过错责任

的划分。 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

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

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１．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过错

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其过错通常分为两

种：第一，未对未成年人尽到教育监督的义务；第二，未看

管好自身身份信息和支付密码，防止未成年人盗用，进行网

络消费。

２．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的过错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的过错一般也分为两类：一是网络

游戏服务提供者未对游戏用户采取实名认证，并采取合理手

段识别账号使用者与实名登记者一致；二是在网络游戏服务

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使用账号，进行超过其年龄心智认知的

大额消费时，未采取必要手段减少财产损失。

３．总结

根据上述过错分析，与实际案例相结合后，不难发现，

在实际生活中，双方往往都会存在过失。 在监护人教育不

佳、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督不严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进行

大额消费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会大大增加，导致这一法律纠纷

的发生。

四、解决建议

(一)“防火墙”——游戏服务公司、网络直播平台加强

实名认证

现如今，很多游戏服务公司都会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但

往往都流于形式，只在用户第一次注册游戏账号时进行认

证，在之后的使用以及消费中，都未能跟进认证。 这样就

容易造成在最初注册时，未成年人使用监护人的身份信息进

行注册认证，但在后面，该账号一直都由未成年人掌管使

用。 尽管游戏服务公司也均设有青少年模式，但简单的一

道密码即可解锁，但后面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实名认证，这样

也会导致未成年人极易在未取得监护人同意时，使用游戏账

号进行消费。 只有少数的游戏公司会根据用户使用时间，

进行人脸识别等突击检查，这种措施可以有效检测出未成年

人使用监护人信息认证的账号，在不合规的时间使用游戏账

号，进而保护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的财产。 例如，腾讯旗

下天美工作室出品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 当系统检测

到登录设备更换、频繁异地登录账号等，会强制进行人脸识

别。 通过这种手段，防范未成年人通过“借号”“擅自登录

账号”等手段违规使用游戏账号。

游戏服务公司大多具有用户实名认证，只是存在认证不

严或者识别不全等问题，而网络直播平台大多没有用户实名

认证。 网络直播打赏相较于游戏充值，在举证证明民事行

为主体为未成年人时更加困难。 鉴于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流

量大，打赏金额数额大，打赏人次高，直播监督任务繁重等

现实困境，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实名认证迫在眉睫。

(二)“双保险”——充值支付时再次认证，提供“限额付

费服务”

在现实案例中，很多未成年人借用监护人的身份信息注

册游戏账号，在得知监护人支付密码后，进行网络游戏消

费。 在这类案件中，监护人往往未尽到自己严格教育监督

未成年人、谨慎管理好自身身份信息和支付信息的义务。

为了有效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网络游戏提供者可以在

账号进行消费时，再次进行实名认证(包括但不限于人脸认

证)，以确定使用账户的是成年人本人，而非未成年人使用

监护人认证的账号。 同时，为了避免未成年人进行与其年

龄、心智、认知能力不相符的民事行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

者还可以采用“限额付费”的方式，避免一次性高额消费，

使得消费金额在未成年人的理解范围之内，能够辨别自身行

为，预见并判断自身行为的未来影响与利害关系。

(三)监护人尽到对未成年人预防教育的义务

未成年人大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而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需要对未成年

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认可。 监护人认真履行对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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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教育义务是解决这类问题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

法。 大多数类似法律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监护人未尽

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监督义务，或是监护人未看管好自身身

份信息与支付密码。 只有监护人认真履行好自身的责任义

务时，才能有效保护未成年和自身的财产。

(四)关爱未成年人

在互联网活动参与过程中进行不理智消费的情况，在留

守儿童这一群体中更容易发生。 作为缺少陪伴的未成年

人，往往会选择网络游戏作为自己的“玩伴”，而监护人关

爱的长时间缺失，加之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不了解，更容易

造成未成年人使用老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在老年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网络消费行为。 随着手机自有率的提

高，这一现象也有着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只有加大对未

成年人的关爱，减少未成年对网络游戏的沉迷，进而降低其

对游戏充值的欲望，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

(五)行政主体介入监督

在电子游戏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相关监督规定始终

是落后于行业的发展。 鉴于立法保护需要经过一系列程

序，具有一定的延误性，因此，行政机构的介入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电子游戏行业“无规可依”的尴尬境地。 自

“清朗行动”以及“防沉迷规定”以来，相关部门处理直播

平台低俗违规、网络游戏实名认证不严等违规行为数百起，

需及时净化网络空间，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同

时，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这类情况进行了司法解释，使得此类

案件有了判决指导。 在这一趋势下，地方行政主体要积极

主动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根据我国政策结合自身的情况，对

地方此类案件进行合理判决，逐步完善法律救济程序。

(六)在举证中采取更多技术手段，来证明充值行为的实

施主体

在此类案件中，最难以证明也是最关键的部分便是充值

行为的实施主体，能否通过技术手段从侧面分析账号，进而

证明账号实际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便成了一条“破局之路”。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可以构建

AI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分析使用时间、大数据推送内容、

点赞关注内容、游戏内语言行为、用户画像等信息，从侧面

分析账号使用者的真实年龄、心智状况与认知能力，来佐证

账号使用者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还是效力待定。

五、结束语

未成年人网络充值返还的纠纷并不在于法律适用上，其

根本矛盾点是举证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独立实施。 但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还原网络虚拟行为的难度，这也往往是监

护人与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的最主要纠纷点。 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制度的法律意义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独立

实施与其年龄、心智、精神状况相符合的民事行为能力，但

不限制纯获利益行为。 一方面方便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必要的民事生活，也保护了其利益，防止因为意思表示能力

的不完全在民事活动中遭受不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个

民事生活秩序的安全。

因此，在笔者看来，监护人与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并不

是处于对立的位置，而应该是相须而行，共同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利。 在未成年人网络高额充值的纠纷中，双方都

应尽到自己的责任义务，监护人应尽到对未成年人教育监督

的义务。 同时，作为未成年人在民事行为上的法定代理

人，在出现大额充值行为时，要及时对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

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网络游戏公司则应该尽到辨别用户

真实信息、依法依规采取必要手段合理保护未成年人的义

务。 监护人负责守住底线，网络游戏公司负责堵住技术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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